
 
 

 
 

新 闻 稿 

 

律政司司长延任 

 
香 港 律 师 会 对 行 政 长 官 邀 请 律 政 司 司 长 梁 爱 诗 延 任 两 年 及 梁 

司 长 同 意 留 任 至 2 0 0 2 年 6 月 的 决 定 ， 表 示 欢 迎 。 相 信 梁 司 长 

在 来 年 会 继 续 就 有 关工 作 作 出 贡 ， 而 香 港 律师 会 亦 会 继续 支 持 

梁 司 长 及 律 政 司 的 工 作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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